附件4
面向南昌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

选调应届优秀大学毕业生相关政策

鉴于南昌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为江西省唯一的“双一流”建设学科，该学科涵盖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毕业生可自主选择按照面向Ⅲ类高校（“双一流”建设高校）或Ⅳ类高校（江西省内高校）的选调条件和报考原则执行。

如选择按照面向Ⅲ类高校的选调条件，请在报名系统中的最高学历栏将所在高校填写为“南昌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报名系统将自动判定为Ⅲ类高校。

与Ⅳ类高校的选调条件区别具体如下：

1.参加普通高考或按规定免于考试入学录取的院校为本科院校（不含民办高校、独立学院）即可，不要求为普通高考第一批本科或按规定免于考试入学录取的，无需提供最高学历期间的学业成绩在专业或班级排名前20%的相关证明。
2.报名截止之日（2025年11月27日）前，满足以下4项条件之一即可：

①中共党员（含中共预备党员）；

②最高学历期间担任班长、副班长，班级党（团）支部书记、副书记，院系党支部书记、副书记、委员，校院系团委书记、副书记、部长、副部长，校院系学生会（研究生会）主席、副主席、部长、副部长等职务满1学年；

③最高学历期间获得校级及以上“三好”学生、优秀毕业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共青团员等荣誉称号，或获得校级二等及以上奖学金；

④具有参军入伍经历。

3.博士研究生可同时报考4个职位，即1个省直单位非定向职位、1个市直单位非定向职位、1个县直单位非定向职位、1个乡镇非定向职位，也可报考其中1—3个职位；硕士研究生可同时报考3个职位，即1个市直单位非定向职位、1个县直单位非定向职位、1个乡镇非定向职位，也可报考其中1—2个职位。

